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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

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申通快递 股票代码 0024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林 张雪芳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重达路58号 上海市青浦区重达路58号

电话 021-60376669 021-60376669

电子信箱 ir@sto.cn ir@sto.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024,529,370.40 21,568,807,142.30 1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3,275,560.20 436,970,634.89 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36,308,625.08 437,069,849.82 -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0,066,013.44 1,832,449,988.79 -59.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9 3.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9 3.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0% 4.85% 下降0.2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508,940,162.65 25,312,149,866.51 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63,917,750.81 9,806,680,991.31 1.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5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0% 382,700,542

上海恭之润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0% 246,459,149 质押 246,459,149

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6% 118,715,969

上海德润二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0% 75,009,306 质押 75,009,306

陈德军 境内自然人 3.38% 51,675,345 38,756,50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2% 43,211,825

陈小英 境内自然人 2.65% 40,589,072

珠海市天阔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18,259,281 质押 18,259,281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14% 17,406,400

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思勰投资梧桐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6% 16,183,9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恭之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德润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陈德军、陈小

英、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勰投资梧桐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1,530,802,166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28,397,773股后的1,502,404,39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0.67元（含税），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

月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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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8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

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市青浦区重达路58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

会议由董事长陈德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61）。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关于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1票。

公司拟新增与小草绿能（上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草绿能”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1,900万元，主要为向

关联方采购商品。 关联董事陈德军先生已回避表决。

（2）《关于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公司拟调整与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菜鸟” ）、杭州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淘天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淘天供应链有限公司、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鸟物流” ）以及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阿里巴巴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金额。 本次调整后预计公司与上述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966,700万元。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因产能建设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泰州得泽物流有限公司拟

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不超过人民币33,500万元，贷款用途为转运中心建设和自动化设备等方面投入，期限不超过15年（最终以银行实际

审批的贷款额度及期限为准），并以其名下自有资产进行抵押担保。 同时，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有

限” ）为上述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有限拟为丹鸟物

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湖南芝麻开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昆明东骏物流有限公司、海南芝麻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福州芝麻开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031.20万元担保，用于替换浙江菜鸟（含下属子公司）为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1,031.20万元履约保函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

彻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申彻” ）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30,000万元与国寿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寿投资保险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主体（穿透口径）、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长沙聚财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及关联方杭州游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吉仓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基金” ），基金规模为10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朱钱超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7、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公司拟于2025年9月15日（周一）15时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70）。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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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8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

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市青浦区重达路58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顾利娟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的规定，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的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

编号：2025-061）。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关于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2）《关于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依据市场公允价

格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下属子公司以自身资产进行抵押申请银行贷款主要用于转运中心建设和自动化设备等方面投入，公司全资子公

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确保其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且本次担保系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单位提供担保，该笔担保的财务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事项。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下属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鸟物流” ）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总体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资

信情况良好，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有限” ）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申通有限收购丹鸟物流

100%股权的股权交割完成后，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上述担保将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对下属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风险可控。因此，监事会同意此次对外担保事项。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基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公告编号：

2025-066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何瑞娟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何瑞娟女士因

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职务，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公司董事会对

何瑞娟女士在担任内部审计负责人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及《内部审计制度》等有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朱钱超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朱钱超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附件：

朱钱超先生个人简历

朱钱超先生：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4年至2020年任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年11月加入申通快递，曾任职于公司报告服务部及核算服务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钱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4,458股，通过“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14,53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钱超先生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规定或

证券交易所认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

2025-067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快递”或“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德勤华永”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及

2025年5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续聘公

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近日，公司收到德勤华永出具的《关于变更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德勤华永原指派赵斌先生、赵海舟先生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现因赵海舟先生工作调整，德勤华永指派王

雪宇先生接替其担任该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继续完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相关工作。 本次变更后，公司2025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赵斌先生（项目合伙人）、王雪宇先生,质量控制复核人为步君先生。

二、本次变更签字会计师信息

1、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雪宇先生，自2019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22年成为注

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王雪宇先生于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未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雪宇先生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

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本次变更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变更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2、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

2025-062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1月22日、2025年2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202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710,920万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与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丹鸟”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147,000万元，关联交易内容为向关联方提供快递、物流仓储及劳务服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及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调整与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关联交易对象不同，公司将上述关联交易调整事项分为两项子议案进行审

议，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拟新增与小草绿能（上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草绿能”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1,900万元，主要为向

关联方采购商品。 关联董事陈德军先生已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2.关于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拟调整与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菜鸟” ）、杭州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菜鸟” ）、淘

天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天科技” ）、杭州淘天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淘天” ）、浙江丹鸟以及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集团”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金额。 本次调整后预计公司与

上述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966,700万元。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2025年原预计

金额（万元）

截至2025年7月已发生

金额（万元）

2025年现预计金额（万

元）

销售 商品 /提

供劳务

杭州菜鸟

快递、物流仓储及劳务

服务

市场定价 132,500.00 86,426.29 210,000.00

浙江菜鸟

快递、物流仓储及劳务

服务

市场定价 10,800.00 4,938.85 24,000.00

杭州淘天

快递、物流仓储及劳务

服务

市场定价 4,200.00 185.92 500.00

阿里集团

快递、物流仓储及劳务

服务

市场定价 13,600.00 3,383.66 110,000.00

淘天科技

快递、物流仓储及劳务

服务

市场定价 355,000.00 134,040.27 395,000.00

浙江丹鸟

快递、物流仓储及劳务

服务

市场定价 147,000.00 22,267.74 62,000.00

小计 663,100.00 251,242.73 801,500.00

采购商品 /接

受劳务

小草绿能 商品采购 市场定价 0 0 1,900.00

浙江菜鸟

信息技术、物流仓储服

务及商品采购

市场定价 158,000.00 53,023.71 130,000.00

阿里集团

信息技术、物流仓储服

务及商品采购

市场定价 35,100.00 15,639.21 32,000.00

杭州菜鸟

物流仓储服务及商品

采购

市场定价 1,000.0 206.42 1,700.00

淘天科技

信息技术及物流仓储

服务

市场定价 720.00 211.97 1,500.00

小计 194,820.00 69,081.32 167,100.00

合计 857,920.00 320,324.04 968,600.00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小草绿能（上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1588弄1号620室A区6108

法定代表人：陈德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

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塑料制品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生物基

材料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橡胶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矿物洗选加工。 （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阿里集团于1999年6月28日于开曼群岛设立，注册地址为The� offices� of� Trident�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Fourth�

Floor,� One� Capital� Place,� P.O.� Box� 847,�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阿里集团的美国存托股份于2014年

9月19日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为“BABA” ；其普通股于2019年11月26日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号为“9988” 。 阿里集团

的业务包括中国商业、国际商业、本地生活服务、菜鸟、云、数字媒体及娱乐以及创新业务及其它。

3、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凤新路501号V413室

法定代表人：万霖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计算机软件及系统的开发、应用、维护；物流数据采集、处理和管理；计算机

软、硬件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物流供应链管理及物流方案设计，企业信息管理及咨询、商品信息咨询；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服

务；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览展示设计；票务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

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关预录入、进出口货物报关代理；报验代理、报检、监管仓储、监管运输

代理；安装、维修、鉴定：家电、家居用品、家具、健身器材、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生

产与制造、批发与零售：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仓储物流设备；食品经营，销售（含网上销售）：初级食用农产品、通信产品、针纺织品、服装服

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数码产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皮

具、钟表、乐器、框架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术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消防器材、建

筑材料、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另设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08室为另一经营场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杭州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凤新路501号V424室

法定代表人：万霖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出口监管仓库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

品销售；快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处理服务；航空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业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报检业务；家具安装和维

修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广告设计、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

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照相器材

及望远镜零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玩具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鞋帽批发；鞋帽零售；箱

包销售；皮革销售；皮革制品销售；钟表销售；乐器零售；乐器批发；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家具销售；工

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消防器材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租

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广告发布；装卸搬运；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

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纸和纸板容器制造;包装服务;洗染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杭州淘天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地：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699号1号楼3楼302室

法定代表人：张博文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

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数据

处理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报检业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物业管理；供应链管理服

务；专业设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水产品批发；水产品收购；水产品冷冻加工；初级农产品

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礼品花卉销售；电池销售；个人

卫生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玩具销售；鲜蛋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

用杀虫剂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鞋帽零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珠宝首饰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服装服饰

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音响设备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户外用品销售；润滑

油销售；衡器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居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家具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

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消防器材销

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母婴用品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肥料销售；通信设备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

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鞋帽批发；箱包销售；皮革制品销售；皮革

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乐器批发；乐器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金银制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水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淘天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2幢4层419室

法定代表人：周荣博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处理服务；商务代理

代办服务；报检业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供应链管理服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粮站路11号1幢1楼114室

法定代表人：孙建

注册资本：49,839.3819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

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物业管理；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说明

（1）小草绿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小草绿能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小

草绿能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浙江菜鸟持有公司25%的股份，同时浙江菜鸟、杭州菜鸟、杭州淘天、淘天科技、浙江丹鸟均为阿里集团通过相关主体控股的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阿里集团、浙江菜鸟、杭州菜鸟、杭州淘天、淘天科技、浙江丹鸟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

司与上述关联法人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照所签订的业务合同执行，截至目前相关业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稳健，具有较

好的履约能力，因关联方无法履约而导致公司损失的风险较小并处于可控范围内。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属于正常业务往来，由此构成的关联交易按照所签订的业务合同执行，业务合同约定了合理的结算周期。公

司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计价方式及交易价格在遵循独立交易原则下参照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行公允定价，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业务需要，系公司正常业务往来，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

续。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日常

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产生重大依赖。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会议形成以下审查意见：经审核，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业务经

营所需，属正当的商业行为，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定价依据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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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被担保方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鸟物流” ）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显示其资产负债率超过70%，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

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5年7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

购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有限” ）拟以现金方

式收购丹鸟物流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收购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根据本次交易协议的约定，申通有限拟为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象” ）、湖南

芝麻开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芝麻开门” ）、昆明东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东骏” ）、海南芝麻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芝麻供应链” ）、福州芝麻开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芝麻开门” ）提供不超过1,031.20万元担

保，用于替换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菜鸟” ）（含下属子公司）为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的1,031.20

万元履约保函担保。

本次交易的股权交割完成后，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担保将自动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

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并计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

二、关联关系说明

浙江菜鸟持有公司25%的股份，同时浙江菜鸟持有丹鸟物流96.1480%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丹

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在本次交易的股权交割完成前，上述担保构成关联担保，本次交易的股权交割完

成后，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上述担保将自动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为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1,031.20万元担保，用于替换浙江菜鸟为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1,031.20万元的履约保函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浙江菜鸟需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8月31日

（2）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粮站路11号1幢1楼114室

（3）法定代表人：孙建

（4）注册资本：49,839.3819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

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物业管理；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浙江菜鸟持股96.148%，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952%、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持股0.900%，均

为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 ，证券代码：BABA/9988.HK，连同下属子公

司合称“阿里巴巴集团” ）通过相关持股主体控制的公司。 丹鸟物流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4月30日

资产总额 2,418,581,701.12 2,212,823,443.37

负债总额 2,362,610,124.24 1,990,387,648.68

净资产 55,971,576.88 222,435,794.69

经营情况：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4月

营业收入 12,350,842,777.58 2,964,549,130.95

利润总额 23,383,674.51 -232,342,305.62

净利润 20,115,370.53 -233,535,782.19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8月24日

（2）注册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7799号3幢2层、3层

（3）法定代表人：周少华

（4）注册资本：1,106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报检业务；报关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丹鸟物流持有100%股权。 上海万象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4月30日

资产总额 89,493,643.00 76,870,339.09

负债总额 24,449,020.84 11,651,694.83

净资产 65,044,622.16 65,218,644.26

经营情况：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4月

营业收入 100,172,507.10 26,661,754.48

利润总额 1,224,064.06 278,252.40

净利润 2,850,385.29 174,022.10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湖南芝麻开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年8月13日

（2）注册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中青路1255号长沙深国家综合物流发展有限公司W10栋101

（3）法定代表人：周少华

（4）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快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丹鸟物流持有100%股权。 湖南芝麻开门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4月30日

资产总额 14,995,981.15 12,874,999.47

负债总额 11,195,258.64 8,693,564.92

净资产 3,800,722.51 4,181,434.55

经营情况：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4月

营业收入 51,351,989.46 15,268,204.89

利润总额 1,518,465.54 421,443.51

净利润 706,435.60 380,712.04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昆明东骏物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3月31日

（2）注册地点：云南省滇中新区大板桥街道办事处长水社区万纬昆明浩源物流园2号库M2-1-3，M2-1-1

（3）法定代表人：周少华

（4）注册资本：333.3333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快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

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丹鸟物流持有100%股权。 昆明东骏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4月30日

资产总额 14,596,921.63 13,379,540.92

负债总额 8,588,263.59 7,220,198.91

净资产 6,008,658.04 6,159,342.01

经营情况：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4月

营业收入 15,153,579.01 5,776,450.03

利润总额 514,426.82 172,749.52

净利润 528,069.57 150,683.97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海南芝麻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07月06日

（2）注册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美安科技新城椰海大道399号海口新甲物流美安仓储中心B01物流仓库四

（3）法定代表人：周少华

（4）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供应链管理及咨询；快递服务；普通货运服务。

（6）股权结构：丹鸟物流持有100%股权。 海南芝麻供应链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4月30日

资产总额 3,730,660.94 3,377,085.32

负债总额 1,624,540.95 1,266,017.27

净资产 2,106,119.99 2,111,068.05

经营情况：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4月

营业收入 3,845,766.91 951,417.26

利润总额 15,508.05 673.27

净利润 -2,461.86 4,948.06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福州芝麻开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8月31日

（2）注册地点：福建省闽侯县青口镇东南大道2号厂房二

（3）法定代表人：周少华

（4）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不包括航空客货运代理服务）；货

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丹鸟物流持有100%股权。 福州芝麻开门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4月30日

资产总额 57,227,459.47 61,590,928.57

负债总额 17,623,772.88 16,880,563.21

净资产 39,603,686.59 44,710,365.36

经营情况：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4月

营业收入 56,333,479.43 16,841,422.87

利润总额 18,322,233.72 5,160,182.23

净利润 18,264,122.17 5,106,678.77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预计担保内容

为满足上述被担保对象的正常经营，申通有限拟为上述被担保对象提供履约保函担保以替换浙江菜鸟（含下属子公司）已为其提供

的保函担保，上述被担保公司各个主体的具体担保金额、期限和方式以实际签署或出具的保函或协议为准。本次为上述被担保对象提供履

约保函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丹鸟物流及其下属子控股公司总体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股权交割完成后，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上述担保将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下属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同时关注丹鸟物流对

有关贷款的使用情况及经营状况，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度为264,331.2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95%；其

中对下属公司担保总额度为243,300万元，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21,031.2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

的金额为214,265.74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1.85%，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余额为200,265.74万元，对合并报表外

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

2025-063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被担保方四川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瑞银” ）、泰州得泽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得泽” ）为申通快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子公司，其中四川瑞银资产负债率超过70%，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项目贷款及提供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

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下属子公司四川瑞银、泰州得泽因产能建设需要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不超过人民币33,500万元，贷

款用途为转运中心建设和自动化设备等方面投入，期限不超过15年（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贷款额度及期限为准），并以其名下自有资产

进行抵押担保。 同时，公司同意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有限” ）为上述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具体

贷款及担保上限额度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贷款金额（万元） 担保金额（万元）

四川瑞银 25,000 25,000

泰州得泽 8,500 8,5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上

述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总经理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

二、项目贷款涉及的资产抵押情况

根据项目贷款相关要求，下属子公司拟将部分资产（土地、房屋建筑）进行抵押，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不动产权证号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四川瑞银 川（2019）简阳市不动产权第0085085号 87,586.30 85,816.65

泰州得泽 苏（2023）泰州市不动产权第0053447号 59,682.00 53,284.47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四川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年9月28日

（2）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石桥镇皂角村3、4、5组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快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纸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

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申通有限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93,566,348.70 445,973,157.70

负债总额 410,970,577.18 464,029,496.19

净资产 -17,404,228.48 -18,056,338.49

经营情况：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42,131,237.53 21,459,708.24

利润总额 -2,286,432.50 -884,713.34

净利润 -1,735,067.75 -652,110.01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泰州得泽物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年9月17日

（2）注册地点：泰州市海陵区运河路89号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8,04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纸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专用设备修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申通有限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70,338,422.93 158,619,820.55

负债总额 90,723,850.78 78,095,837.56

净资产 79,614,572.15 80,523,982.99

经营情况：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14,059,897.86 6,576,778.89

利润总额 3,807,794.88 1,212,547.79

净利润 2,855,846.16 909,410.84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项目贷款及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就本次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资产抵押、担保事项尚未确定提供贷款的银行及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条款内容由公司与银行协商确

定，最终以正式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下属子公司以自身资产进行抵押申请银行贷款主要用于转运中心建设和自动化设备等方面投入，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确保其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且本次担保系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单位提供担保，该笔担保的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度为264,331.2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95%；其

中对下属公司担保总额度为243,300万元，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21,031.2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

的金额为214,265.74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1.85%，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余额为200,265.74万元，对合并报表外

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

2025-065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尚处于筹备期，基金尚未完成募集，基金的设立及投资进展尚存在不确定性；基金投资可能受

到宏观经济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政策变化、投资决策失误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设立、运作、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概述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申通”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彻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申通申彻” ）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30,000万元与国寿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GP” ）、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寿投资” ）控制的主体（穿透口径）、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宏LP”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友邦LP” )、长沙聚财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财LP” )及关联方杭州游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菜

鸟GP” ）合作设立吉仓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吉仓三期” 、“本合伙

企业”或“基金” ），基金规模为10亿元，主要投资于Alibaba� WLCC� Holding� Limited及/或其指定关联人士当前持有并运营且由包括

但不限于申通方或其关联人士主要承租之位于中国的物流不动产（以下简称“物业” ）的若干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关联股东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菜鸟” ）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机构基本情况

（一）国寿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931286G

3、成立日期：2017年8月1日

4、法定代表人：杨宇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F3112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国寿GP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9、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国寿GP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和利益安排。 国寿GP与国寿投资同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控制的公司，同时，国寿GP持有聚财LP0.12%的股份，除此之

外，国寿GP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国寿GP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国寿GP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20321266

3、成立日期：1994年6月1日

4、法定代表人：张凤鸣

5、注册资本：370,000万元

6、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17层（14）1703单元

7、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另类投资业务；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债权投资计划、股权

投资计划等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与资产管理相关的咨询业务；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8、股东情况：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持股100%。 国寿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9、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国寿投资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和利益安排。 国寿投资与国寿GP同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控制的公司，同时，国寿GP持有聚财LP0.12%的股份，除此

之外，国寿投资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国寿投资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国寿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若国寿投资最终以其控制的主体参与本次投资，如果出现该等主体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者以直接或间接形式

持有本公司股份等情况，本公司将按照规定履行相关审议和披露程序。

（三）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07362622A

3、成立日期：1996年11月15日

4、法定代表人：何达德（Michael� Edward� Huddart）

5、注册资本：160,000万元

6、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668号13楼、15楼和16楼

7、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宏利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持股51%，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9%；中宏LP的实际控制人为宏利人寿保险

（国际）有限公司。

9、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中宏LP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和利益安排。 中宏LP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中宏LP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中宏LP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友邦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7AMXH

3、成立日期：2020年7月9日

4、法定代表人：余宏

5、注册资本：377,739.944万元

6、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17号3-8楼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在上海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支机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包括分出保险、分入保险；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股东情况：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持股100%；友邦LP的实际控制人为友邦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9、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友邦LP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和利益安排。 友邦LP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友邦LP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友邦LP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长沙聚财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ETJKJY63

3、成立日期：2025年08月14日

4、执行事务合伙人：国寿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臧崇晓）

5、注册资本：80,100万元

6、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188号湘江基金小镇2栋2层204-679房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

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普通合伙人国寿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100万元，占比0.12%，有限合伙人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缴

80000万元，占比99.88%；聚财LP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寿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聚财LP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和利益安排。 国寿GP与国寿投资同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控制的公司，同时，国寿GP持有聚财LP0.12%的股份，除此之

外，聚财LP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聚财LP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聚财LP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杭州游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MA8GJ0TH3G

3、成立日期：2025年3月21日

4、法定代表人：郑海宁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瓶仓大道966号2号楼6层603室6091室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 股东情况： 浙江菜鸟持股99.9%， 杭州青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0.1%； 菜鸟GP的实际控制人为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菜鸟GP为新设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10、关联关系说明：浙江菜鸟为菜鸟GP的控股股东，同时浙江菜鸟持有本公司25%的股份，构成关联关系。

11、菜鸟GP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12、菜鸟GP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投资设立基金的基本情况及拟签署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基金名称：吉仓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2、基金规模：10亿元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4、基金管理人：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资本” ），基金管理人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

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行业规定等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登记编号为：P1033992。

5、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6、出资额：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游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10%

（2） 国寿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10%

（3） 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主体（穿透口径） 有限合伙人 5,000 5.00%

（4） 上海申彻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 30.00%

（5）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 20.00%

（6）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6,600 26.60%

（7） 长沙聚财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8,200 18.20%

合计 100,000 100.00%

注：该基金尚处于筹备期，基金尚未完成募集，以上合伙人信息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称“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登记

的最终结果为准，其中国寿投资将以间接方式投资本基金。

7、出资进度：执行事务合伙人将共同根据项目投资进度及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等交易文件的约定确定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安排，并结合

并购贷款项下的提款安排、股东贷款、合伙企业费用及其他义务的支付需要，向各合伙人发出要求其履行相应出资义务的通知（以下简称

“提款通知” ），要求各合伙人根据其各自的认缴出资比例分期进行实缴出资。

8、存续期限：除非本合伙企业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提前解散，本合伙企业的期限自本合伙企业设立日起算。 自基金交割日起直至满

第柒（7）个周年之日止为本合伙企业的投资期，自投资期届满之日的次日（含）起直至满第叁（3）个周年之日止为本合伙企业的退出期；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可延长本合伙企业的期限，但本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不应超过自合伙企业设立日起的第贰拾（20）个周年日。

9、退出机制：基金的项目投资可通过以下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退出：公募REITs、申通方优先收购、其他市场化退出方式。

10、会计核算方法：本合伙企业的财务年度自每年1月1日始到每年12月31日止，第一个财务年度自基金交割日始至基金交割日所在

年度的最末一日止。普通合伙人应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以中文记录保存本合伙企业、持股平台和项目公司成员的全部交易和账户信息。

每一财务年度结束后，由审计师对本合伙企业的财务报表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审计。

11、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Alibaba� WLCC� Holding� Limited及/或其指定关联人士当前持有并运营且由包括但不限于申通方或其

关联人士主要承租之位于中国的物业的若干项目公司，即持有南昌转运中心、南京转运中心、合肥转运中心及杭州转运中心物业的项目公

司。 本合伙企业对项目公司及物业的投资仍应受限于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 ）的最终决策，对该等项目公司及物业的列示

不代表本合伙企业一定能够完成对该等项目公司及物业的投资。

四、基金的管理模式

（一）管理和决策机制

合伙人共同组建投委会，投委会由肆（4）名成员组成，由普通合伙人分别委派贰（2）名。 投委会负责对与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包括投

资退出）、融资等《合伙协议》及交易文件约定的职权范围内事项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其中聘任及更换运营管理人，审议本合伙企业、持

股平台年度运营预算、项目公司年度预算和商业计划及其修改、重大偏离等事项，更换本合伙企业的托管行，审议市场化退出方案等重要

事项需经投委会届时有表决权的全部成员投票一致同意方可通过。

普通合伙人应在基金交割日之日的次日（含）起壹拾伍（15）个工作日内启动组建投资顾问委员会，由每一名有限合伙人分别委派壹

（1）名投资顾问委员会代表。 国寿GP可委派一名代表担任秘书长，秘书长负责召集及主持投资顾问委员会会议，但对于所议事项无表决

权。

投资顾问委员会仅有权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审议决定关联交易及利益冲突事项，对本合伙企业的经营或业务不具有任何其他的权

力和控制权，也不对本合伙企业的任何投资决定承担责任。

（二）投资限制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合伙企业自身层面不得举债。 除投委会另行审议批准外，本合伙企业不得超过《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

目标及相关范围进行投资，且不得从事适用法律或有管辖权的监管部门禁止本合伙企业从事的投资行为。为免疑义，本合伙企业不得进行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关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保险资金投资监管法

规及其他适用法律所禁止的投资。

（三）公司及申通申彻对本基金拟投资项目不具有一票否决权。

（四）收益分配机制

1、期间分配

本合伙企业日常来源于项目投资的可分配金额以及本合伙企业除项目处置收入之外的其他可分配收入（但根据《合伙协议》第4.6.4

条（针对违约合伙人的其他行动）以及第6.13.2条（申通方的优先收购权）约定的交易保证金的分配给相应的合伙人的情形除外）应在每

年3月31日后的玖拾（90）个自然日内，向所有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第7.2条约定方式，以先险资有限合伙人，后申通方和普通合伙人的

顺序分配，同一分配顺序的各合伙人按照其各自实缴资本余额的相对比例进行分配（在先顺序的合伙人未获足额分配的，不得进行在后

顺序的分配），直至其各自足额取得其届时应取得的期间分配；如有余额，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各自实缴资本余额的相对比例进行分

配。 菜鸟GP负责提出当年期间收益分配方案，建议可分配金额，并提交投委会按其审议机制审议。

2、项目处置分配

本合伙企业因出售或处置任一项目投资或项目公司成员的资产而取得的净收入（以下简称“项目处置收入” ）应于本合伙企业实际

全额或部分收到项目处置收入之日后的玖拾（90）个自然日内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向全部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第7.3条约

定，按照合伙人各自实缴资本余额的相对比例，以先补足期间分配、再补足届时对本合伙企业的累计实缴资本总额、再分配至实现实缴资

本对应的内部收益率、最后在全体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对于划分给每一普通合伙人的部分分别支付给普通合伙人；划分给每一有限合

伙人的部分应按照如下比例分配：8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2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

五、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及权利义务

（一）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在不违反适用法律及《合伙协议》约定的前提下，本合伙企业有权采取或促使其他人士采取普通合伙人在其权限范围内经其自主判

断为实现本合伙企业之目的而必要、适当、便利或相关的行为并签订相关的协议和合同，而无需任何人士（包括有限合伙人）的进一步行

动、批准或表决。两名普通合伙人有权在其各自的权限范围内以本合伙企业的名义代表本合伙企业作出前述任何行动。如需普通合伙人代

表本合伙企业签署任何协议或合同，两名普通合伙人应遵守有权决策人士根据交易文件约定就相关事宜作出的决策结果并相应配合共同

完成相关协议或合同的签署。

国寿GP及菜鸟GP承诺，为保障各合伙人及其他有权人士（如适用）在《合伙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项下相关权利的实现，其应配合对

方采取合理必要的行动、签署合理必要的文件并提供合理必要的配合。

（二）有限合伙人

除非适用法律另有要求或《合伙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各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为限对本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本合伙企业的投资或其他活动，不得以本合伙企业的名义开展任何业务，亦无权代表本合伙企业签

署文件或以其他方式约束本合伙企业。 除非适用法律或《合伙协议》另有明确规定，有限合伙人均无权就本合伙企业事项进行表决。 为

《合伙企业法》或其他目的，有限合伙人行使《合伙协议》授予的任何权利不得被解释为该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而导致该有限合伙人

作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本合伙企业的债务和义务。

有限合伙人的下列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1）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入伙、退伙；

（2）根据《合伙协议》对本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提出建议，或根据《合伙协议》的规定进行表决；

（3）根据《合伙协议》获取经审计的本合伙企业财务报表；

（4）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本合伙企业的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5）在本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

（6）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三）基金管理人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聘用国寿资本担任本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基金管理人根据《合伙协议》及适用法律的规定，依法为本合伙企业募

集资金，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获得基金管理费，并负责向本合伙企业提供管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1）积极履行本合伙企业在基金业协会的备案手续；

（2）制作调查问卷，对本合伙企业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基金管理人应自行向符合适用法律规定的合格

投资者非公开募集资金；

（3）制作风险揭示书，向本合伙企业投资者充分揭示相关风险；

（4）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进行投资分析，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运作本合伙企业财产；

（5）建立健全内部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风险控制制度），保证本合伙企业财产与其管理的其他基金财产和基金管理人的固有财产相

互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分别投资；

（6）不得利用本合伙企业财产或者职务之便，为合伙人以外的人牟取不当利益，进行利益输送；

（7）自行担任本合伙企业的基金份额登记机构并办理合伙企业的基金份额登记（全体合伙人）数据的备份；

（8）按照《合伙协议》和《托管协议》之约定接受合伙人和本合伙企业托管行的监督；

（9）根据适用法律与《合伙协议》的规定，对本合伙企业合伙人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揭示本合伙企业资产运作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编制和向投资者提供本合伙企业定期报告；

（10）保守商业秘密，遵守《合伙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项下的保密义务；

（11） 保存本合伙企业投资业务活动的会计资料，并妥善保存有关的合同、交易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保存期限自本合伙

企业清算终止之日的次日（含）起不得少于拾（10）年或适用法律要求的更长期限；

（12） 公平对待所管理的不同私募基金财产，不得从事有损本合伙企业财产及其他当事人利益的活动；

（13） 按照《合伙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的约定及投委会或合伙人会议的决定及时向合伙人分配收益；

（14） 按照《合伙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的约定向各合伙人披露本合伙企业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合伙协议》附件五的要求进行

的披露，并履行相关的定期信息/重大信息更新等信息报送义务。 合伙人可通过“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备份系统”（https://pfid.amac.org.

cn/）查询本合伙企业信息披露信息；

（15） 建立并保存合伙人名册；

（16） 制定本合伙企业年度运营预算（为免疑义，仅指本合伙企业自身，不包括持股平台及项目公司成员预算），并提交投委会审议；

（17）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基金业协会并通知本合伙企业托管行和本合伙企业合伙人；

（18） 在本合伙企业发生变更事项时（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合伙协议》），按照适用法律规定及时办理本合伙企业于基金业协会的产

品重大变更手续（如需）；

（19） 向投资者提供本合伙企业审计结果，并报送相应登记备案机构；

（20）交易文件及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暨关联交易是本着公允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出资额并缴纳出资，相同出资

额所占比例相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其他说明

1、公司股东浙江菜鸟担任项目公司及物业的运营管理人，为项目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维护、招商租赁及物业管理等提供运营管理服务，

并向项目公司收取运营管理费。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3、公司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自每一项目投资的项目投资交割届满3个周年之日的次

日（含）起至市场化退出启动日，申通方或其指定的关联人士对届时未退出的物业资产和持有该物业资产的项目公司的100%股权享有申

通方优先收购权。

4、公司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5、公司在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6、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署《合伙协议》，具体条款以最终各方签署的正式合同文本为准，待《合伙协议》签署完成，基金在基金业协

会完成备案登记后，公司将及时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等规定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八、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基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下，有助于加快公司发展战

略的实施，促进公司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的良性互动，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尚处于筹备期，公司尚未签署《合伙协议》，基金尚未完成募集，基金的设立及投资进展尚存

在不确定性；基金投资可能受到宏观经济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政策变化、投资决策失误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

益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设立、运作、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根据基金运行计划分批投入，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

产生重大影响。

九、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本公告日，除已披露并存续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与该关联人未发生本次交易外的其他关联交易。

十、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会议形成以下审查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基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有助于加快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公司产业经营

与资本经营的良性互动，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

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一、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基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二、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4、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5、拟签署的《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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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决定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周一）15时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周一）15时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0日（周三）

（七）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9月1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

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

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上海市青浦区重达路58号6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01 《关于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02

《关于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

2.00 《关于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8月28日分别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3、4涉及关联交

易事项，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其中，实际控制人陈德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为议案1.01所涉及交易事项的关联方，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股

东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议案1.02、议案3和议案4所涉及交易事项的关联方，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票进行统计时，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或通过邮件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9月11日（周四）9:00一11:00、13:30一17:00

3、登记地点：上海市青浦区重达路58号5楼证券部

4、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办理。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采用邮件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详见附件二），在2025年9月11日17：00前将邮件发送至：

ir@sto.cn，邮件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5、会议联系人：张雪芳、许玲玲

联系电话：021-60376669

6、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三。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股东参会登记表

附件三：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具体情况

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01

《关于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

1.02

《关于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二：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名称 证件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联系地址

是否本人参会

备 注

注：

1、本登记表扫描件、复印件均有效。

2、法人股东请在落款处盖章，自然人股东请签字。

股东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68

2、投票简称：申通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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